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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会计工作

突出政治引领作用 ；及时发布行业资讯、政策解读、理

论文章，打造学术交流阵地 ；设立会计职业道德规范专

版，帮助会计人员全面理解规范内容，准确把握规范要

求。2023 年，《湖南会计》共出刊 24 期，免费向各会员单

位和社会各界发送 26400 份。借助湖南省财政厅门户网

站的“湖南省会计管理专栏”发布《湖南会计》电子版。

（二）开展前沿课题研究。发挥资源优势，鼓励理论

和实务工作者针对会计改革中的热点、难点和重点问题

进行研究。完成 2022—2023 年科研课题结题验收工作，

向会员单位征集 263 篇论文，从中评选出优秀论文 19 篇。

（三）筹备学会换届。加强与相关部门协调，组织召

开常务理事会会议，就第九届理事会工作报告、章程修

改草案、会费管理办法、会员代表大会选举办法进行讨

论和表决，推举学会第十届理事会组成人员，为换届做

好准备。

（湖南省财政厅供稿  谢晶晶执笔）

广东省会计工作

2023 年，广东省会计管理工作聚焦高质量发展首

要任务和竞标争先工作要求，着力打造“两大平台”，深

化“两项改革”，抓好“三个行业”，强化“两个支撑”，突

出“一个引领”，推动会计管理实现新进步。

一、打造“两大平台”，推动粤港澳大湾区现代服

务业发展

（一）打造粤港澳大湾区会计产业集聚平台。争取

财政部给予中国（广东）自由贸易试验区设立会计师事

务所分所优惠政策，支持采用普通合伙或特殊普通合伙

形式的会计师事务所在中国（广东）自由贸易试验区设

立分所，推动优质会计师事务所加快发展，在大湾区形

成会计服务业品牌和人才集聚。推动南沙会计服务业集

聚区建设，支持南沙出台推进财税专业服务业集聚发展

若干措施，以财税政策支持推进会计产业集聚，助力企

业“走出去”。

（二）打造粤港澳大湾区会计人才培养平台。争取

财政部同意增设高层次财会人才素质提升工程“粤港

澳大湾区高端班”，成为全国首个在财政部统一组织

下，由粤港澳三地联动协助实施的高端会计人才培养

项目。加大省级高端会计人才培养力度，确定广东省第

四期 50 名高端会计人才培养对象，新增省级高层次人

才岗位能力提升工程，培训人数超过 1000 人。启动市

级高端会计人才培养，印发《广东省财政厅关于加强高

端会计人才培养工作的通知》，构建“全省一盘棋”高

端会计人才培养工作格局。截至 2023 年底，广东省覆

盖国家、省和地市三个层级的高端会计人才培养框架

体系逐步成型，粤港澳大湾区现代会计服务业根基进

一步夯实。优化高端会计人才使用管理，发挥广东省会

计学会桥梁作用，组建高端会计人才工作委员会，组织

高端会计人才参与《广东财会》编审工作，举办学术研

讨会，开展公益助教活动和 116 项年度课题研究等。

二、深化“两项改革”，推进会计管理改革创新

（一）推进会计数字化改革。加强会计凭证“电子

化”管理。开展电子凭证会计数据标准深化试点工作，

广东省 2023 年参加试点单位增加到 13 个，并在全国率

先将电子会计凭证全流程管理与预算单位财务管理系

统对接。截至 2023 年底，13 家试点单位全部完成财政

部线上验证工作，覆盖 190 个会计主体，累计处理电子

凭证数量超过 2.2 万份。完善会计人员“一体化”管理。

拓展广东省会计信息服务平台功能，2023 年顺利完成

与全国考试报名系统的互联互通，实现会计人员管理各

类业务“一站式”办理。截至 2023 年底，广东省会计信

息服务平台登记会计人员约 104 万人，登记继续教育学

分超过 64 万人次。发挥信息平台“数智化”监管效能。

全面推广使用注册会计师统一监管平台，实现注册会计

师行业管理“一口填报、一口办理、一口办结”，提升行

业“大数据”监管和服务效能。

（二）深化会计人才选育机制改革。推进会计专业

技术资格考试考务改革。压实工作责任，启动应急预

案，优化服务保障，做好突发事件应对处置和防范打击

考试作弊行为等工作，做到考试管理、考务培训、考纪

执行、考生服务“四个到位”，确保广东省会计专业技术

资格考试安全顺利完成。截至 2023 年底，广东省累计约

120 万人取得会计专业技术初、中、高级资格。推进会

计职称评审改革。建立省级、广州市、深圳市职称评审

“一盘棋”联动，统一会计职称评审标准 , 突出品德、能

力和业绩导向，构建科学评价人才机制。2023 年全省高

（正高）级会计师职称评审通过 1056 人，通过率约 66%，

通过人数较上年增加 7%。推动管理会计应用改革。开

展管理会计应用案例征集工作，确定 18 个案例报送财

政部，最终 3 篇入选财政部管理会计案例库，其中 2 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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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评为优秀。

三、抓好“三个行业”，提升会计行业财会监督效能

（一）推动行业监管工作落地。构建 1+2+3+N 管理

体系，通过 1 个注册会计师行业统一监管平台，突出用

好注册会计师行业行政许可审批监管和审计报告业务

报备 2 个抓手，构建 3 个协同会商机制，梳理形成 N 项

专项工作任务，并与省委网信办、人力资源社会保障

厅、市场监管局、税务局等部门建立协同监管机制，将

行业监管工作抓细抓实。

（二）实施行业管理提升行动。注册会计师行业方

面，通过“数字化”匹配核查清除行业挂名执业注册会

计师 108 人，清理无证经营会计师事务所 24 家，建立制

度化、常态化网络售卖审计报告行为核查整治机制，拓

展超出胜任能力执业行为整治方式，对有疑问的注册会

计师和会计师事务所进行实时核实。截至 2023 年底，全

省有会计师事务所 1128 家、执业注册会计师约 1.14 万

人。代理记账行业方面，持续开展代理记账行业“无证

经营”和“虚假承诺”违法违规行为专项整治工作，全

面核查广东省开具“代理记账”字样发票机构，推动代

理记账行业规范有序发展。截至 2023 年底，广东省代理

记账机构数量约 2.29 万家。资产评估行业方面，优化资

产评估机构设立、变更和注销备案等管理工作流程，优

化执业环境。截至 2023 年底，广东省资产评估机构达到

740 家。

（三）创新监管工作效能。注重源头治理，2023 年

度广东省共完成报备审计报告 48.88 万份。创新监管思

路，依托行业统一监管平台对会计师事务所（分所）申

请审计报告解密退回等情况进行关注和监测预警，协同

开展执业质量重点检查，并与注册会计师、资产评估、

代理记账等 3 个行业协会联动，构建政府行政监管和行

业自律监督共治格局，提升行业监管效率。

四、强化“两个支撑”，服务中心工作和防范化解

风险

（一）强化制度实施支撑。加强会计准则制度宣

传，及时在各级财政部门官网、微信公众号、会计信

息服务平台等同步更新发布准则制度。通过线上线

下相结合方式组织开展各类会计准则制度专题培训，

2023 年全省财政部门累计培训超过 3 万人。建立问题

收集反馈机制，共收集各类问题约 300 条，并通过会

计工作联系点、咨询电话、网络问答等方式加强实务

指导。联合广东省政务服务数据管理局开展《企业数

据资源相关会计处理暂行规定》典型案例研究，择优

选取 24 家省内企业参与，通过专题培训、实地走访、

调研座谈等方式开展研究，梳理形成典型案例。联合

广东省水利厅印发水利基础设施政府会计核算实施细

则，明确入账程序和重置成本标准，全面完整反映水

利基础设施“家底”。截至 2023 年底，广州、茂名、湛

江、江门等部分地市完成水利基础设施入账 602 亿元。

（二）强化内控支撑。采取加强组织报送、强化编

报指导、统一审核标准、加大审核力度等措施，广东省

2023 年共完成 3.24 万家行政事业单位内控报告编报工

作。落实以报促建工作，制定评价体系，开展工作通报，

强化报告应用，印发《广东省财政厅关于进一步加强广

东省行政事业单位内部控制建设工作的通知》，持续完

善内控制度建设。截至 2023 年底，上年度 3.21 万个内控

相关问题的 99.36% 已完成整改或在整改中。

五、突出“一个引领”，推进行业党建工作创新发展

开展行业主题教育，组织4次理论学习组集中学习、

27 期行业党校培训。围绕发挥执业机构党组织功能作

用、提升评估行业党建质量等方面开展调研，结合检视

整改情况完善行业党建制度。健全党建工作体制机制。

推动阳江、潮州等地市成立市级行业党组织，实现全省

21 个地市行业党组织全覆盖。制定《关于促进发挥执业

机构党组织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工作措施》，选派 137 名

党建指导员对未成立党组织的执业机构进行全覆盖指

导。采取“一市一策”指导各地市加快理顺评估行业党建

体制。探索跨行业跨领域协同共治和党建共建机制，签

订跨行业监管合作备忘录，对“清挂靠”和执业质量检查

中发现问题给予惩戒的，同步约谈受惩戒的执业机构党

组织书记和注册会计师党员，推动党内监督和自律监督

同向发力。推进统战群团工作。联合广东省委统战部召

开行业统战工作推进会，布置 6 项重点工作措施，培育 9

家创新实践基地，打造凝聚党外人士工作平台。完善省

行业团工委建设，培育 1 家“全国五四红旗团支部”。

（广东省财政厅供稿）

深圳市会计工作

2023 年，深圳市会计管理工作围绕服务经济社会

发展和财政中心工作，推进会计行业高质量发展，抓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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